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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應付股款

發售價為1.00港元。投資者於提出認購申請時亦應付發售價另加發售價1%之經紀佣金、

0.007%之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5%之聯交所交易費，即每申請2,000股發售股份將付2,020.24

港元。每份申請表格載有一個圖表顯示認購發售股份若干倍數應付之金額。

其他詳情載於本售股章程「如何申請認購發售新股股份」一節。

股份發售之條件

閣下申請發售新股股份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獲接納：

1. 上市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售股章程所述之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包括根據

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將予發行之股份及可能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

可能發行之任何額外股份）上市及買賣，且該上市及買賣許可隨後未於股份在聯交所

開始交易前被撤銷；及

2. 包銷協議

包銷商根據包銷協議應承擔之責任成為無條件，且並無根據該協議或其他協議

之條款予以終止。包銷協議、其條件及終止之理由詳情載於本售股章程「包銷」一節。

倘任何此等條件未有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六日或之前達成， 閣下之申請股款將不計息

退還。 閣下獲退還股款之條款載於申請表格「退還 閣下之股款」一節。

同時，申請股款將存放於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獲發牌照之銀行之一個

或多個獨立銀行賬戶。

股份發售

股份發售初步提呈發售合共50,000,000股發售股份供認購，其中包括11,000,000股發售

新股股份及39,000,000股配售股份。

發售新股乃以發售價初步提呈11,000,000股發售新股股份（可按本節所述作出調整）供

認購，申請時須繳付全部股款。

配售乃由配售包銷商以發售價初步配售39,000,000股配售股份（可按本節所述作出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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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售股章程對申請表格、申請股款及申請程序之提述僅涉及發售新股。

投資者可選擇根據發售新股或根據配售申請發售股份，惟不得同時按此兩種方法作出

申請。尤其是倘投資者（不論是本人或為投資者利益作出申請之任何人士）或投資者或其聯

名申請人根據發售新股提交白色或黃色申請表格並同時參與配售或對任何配售股份表示興

趣，其所有認購發售股份之申請將被視作重複申請而不獲受理。

發售新股

本公司初步提呈發售11,000,000股發售新股股份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佔根據股份發售

初步提呈發售之股份總數22%。發售新股由東英保薦及經辦，並由發售新股包銷商全數包銷。

提呈發售之全部11,000,000股發售新股股份可供公眾以白色或黃色申請表格認購。僅為

配發目的，該等發售新股股份將分為兩組：甲組及乙組。甲組將包括不少於5,500,000股發售新

股股份，並將按公平基準配發予申請發售新股股份總認購價（不包括就此應付之經紀佣金、

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為5,000,000港元或以下之申請人，而乙組將包括不少於

5,500,000股發售新股股份，並將按公平基準配發予申請發售新股股份總認購價（不包括就此

應付之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超過5,000,000港元及最多至乙組總值之

申請人。投資者須留意，兩組之申請所獲配發比例，以及同一組別申請之所獲配發比例皆可

能有所不同。倘其中一組（但並非兩組）認購不足，該組之剩餘發售新股股份將撥入另外一組

並據此配發。申請人僅可獲配發甲組或乙組之發售新股股份，而非同時兩組。投資者申請超

過各組原獲分配之發售新股股份總數將不予受理。

根據發售新股提出申請之人士亦須作出承諾及在其提交之申請表格上確認，彼及為其

利益作出申請之任何人士並無亦／或不會對任何配售股份表示任何興趣，且並未獲得或獲配

售或配發（包括有條件及／或暫時）任何配售股份。倘上述承諾及／或確認遭違反及／或屬

不實（視情形而定），該申請人之申請將不獲受理。

配售

本公司初步提呈發售39,000,000股配售股份，佔股份發售中初步提呈發售之發售股份總

數之78%，按配售方式以供認購。配售由東英保薦及經辦，並由配售包銷商悉數包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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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配售包銷商或彼等各自若干聯屬公司將代表本公司根據配售有條件地將配售股份

按購買配售股份之投資者應付之發售價配售。購實配售股份之投資者亦須支付經紀佣金、證

監會交易費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配售股份將配售予選定香港及其他司法權區之專業、機構

及其他投資者，惟須遵守有關證券法例及規定。專業及機構投資者一般包括其業務涉及股份

及其他證券買賣之經紀、證券商、基金經理及定期投資於股份及其他證券之法團實體。在香

港，個人投資者可透過發售新股申請發售新股股份或根據配售申請配售股份。各投資者須承

諾及確認其並未根據發售新股申請發售新股股份，然後方可獲提呈配售中配售股份。配售亦

須待股份發售成為無條件後方可作實。

發售新股及配售之間重新分配

發售新股及配售之間股份分配可予調整。倘發售新股之有效申請認購股份數目介乎發

售新股初步提呈以供認購之股份數目之15倍至50倍，則新股份將由發售新股重新分配至配售，

以致發售新股可供認購之股份總數將為15,000,000股，佔股份發售初步可供認購之發售股份

之30%。倘發售新股之有效申請認購股份數目介乎發售新股初步提呈以供認購之股份數目之

50倍至100倍，則由發售新股重新分配至配售之新股份數目將有所增加，以致發售新股可供認

購之股份數目將為20,000,000股，佔股份發售初步提呈以供認購之發售股份之40%。倘發售新

股之有效申請認購股份數目為發售新股初步提呈以供認購之股份數目之100倍或以上，則由

發售新股重新分配至配售之新股份將為25,000,000股，佔股份發售初步提呈以供認購之發售

股份之50%。如出現以上各情況，額外分配至發售新股之股份將會平均分配予甲組及乙組，而

分配予配售之股份數目將相應減少。

若發售新股並未獲悉數認購，則東英或和昇國際有限公司有絕對酌情決定權以本身認

為適當之數目將原包括於發售新股之內但未獲申請之全部或部份發售新股股份重新分配至

配售。

發售新股股份及配售股份之配發基準

根據發售新股將發售新股股份分配予投資者主要視所收到之有效申請而定。分配基準

視各申請人有效申請之發售新股股份而定，惟會嚴格按比例分配。然而，根據上文「發售新股

及配售之間重新分配」一段所述分組及重新分配安排，若根據發售新股所收到之有效申請所

申請之發售新股股份超出發售新股中初步提呈發售新股股份之數目，則發售新股股份之分配

可能包括抽籤。抽籤可能導致部份申請人獲配發之股份較其他申請相同數目發售新股股份之

人士為多，而未能中籤之申請人則不能獲得任何發售新股股份。重複申請及疑屬重複之申請

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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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股份之分配視多個因素而定，包括需求程度及時間，以及預計有關投資者在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後是否會進一步購買股份或持有或出售其股份。該分配旨在使配售股份之分配

能使本公司和其股東整體受益，建立鞏固的專業及機構股東基礎。本公司、本公司董事、東英

及包銷商將採取合理步驟辨別及拒絕重複申請或疑屬重複申請，或從配售接獲配售股份之投

資者提出認購發售新股股份之申請，或情況相反之申請。

根據配售將予配發或發行或出售之配售股份總數，或會因發售新股原獲提呈發售但未

獲接納之股份所進行之任何重新分配而作調整，詳情載於上文「發售新股及配售之間重新分

配」一段。


